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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5 民初 8563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案号：(2020)粤 0305 执 15309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深国仲受 3442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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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0)粤 03 执 6914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国际仲裁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5 民初 12499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 

案号：(2020)粤 0305 执 13204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深劳人仲案[2020]459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案号：(2020)粤 0305 执 1429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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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5 民初 16446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1 月 2 日 

案号：(2020)粤 0305 执 1428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被告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吴善华支付居间报酬

2,150,000 元及违约金。 

2、网上立案编号【Z10281205608492】。综上，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人民币 481,338.65 元。（二）被申请人向申请

人支付以人民币 481,338.65 元为基数、按照每天 0.50‰的标准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计算至支付完毕全部货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9,511.56 元。（三）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律师费人民币 13,000 元。（四）本案仲

裁费人民币 34.328 元，由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4,328 元，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30.000 元。申请人已预交人民币 34,328 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被申请

人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 30,000 元。（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

上确定的各项应履行义务，被申请人应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3、被告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向原告深圳市深东阳建材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本金 16,417,937.43 元及利息。 

4、被告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支付调解款人民币 150,000 元。 

5、被告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支付票据金

额人民币 249,195 元及利息的义务。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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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已对公司声誉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也

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协调处理。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及相关人员知悉该事项后，积极协调处理各方关系，争取尽快支付案件

款项。公司将一直努力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开信息查询记录。 

 

 

 

 

深圳市建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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